“一照多址”办事指南

一、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内蒙古自治区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规定》
《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不断提升企业开办服务水平的通知》(国市监注发【(2021】24号)
《巴彦淖尔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巴彦淖尔市深入推进“一照多址”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巴市监办发【2022】 
3号）
二、适用范围
市场主体住所只能有一个。“一照多址”指增加经营场所，并在同一登记机关管辖范围内免于分支机构登记，只做经营场所备案登记。“一照多址”限于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未规定必须设立分支机构经营的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联社)(不含分支机构)，个体工商户因民法上定位为从事经营活动的人，不适用“一照多址”。
三、申请原则
依申请人自愿申请原则，办理“一照多址”登记。“一照多址”可在营业执照上增加经营场所或备案新增经营场所。经营范围涉及许可项目的，只可申请在营业执照上增加经营场所。
四、提交材料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登记申请书
2.营业执照原件(新设立的无需提交)
3.经营场所合法使用证明(参照住所变更提交)
4.涉及章程修改的，应当提交相关决议、决定和修正案。申请“一照多址”变更或备案的，应换发营业执照，并在营业执照“住所”一栏的最后标注“一照多址”，申请经营场所备案的同时发给备案通知书。
五、办理流程
1.受理: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
2.审核:依法审核企业登记申报材料、提出预审意见;作出准予或者不予登记的行政许可决定(不予登记的应当告知理由)、法定告知。
3.办结:送达《通知书》或者变更后的营业执照，信息公开。
六、办理时限
符合法定形式，提交材料齐全，当场受理办结。
七、其他情形
(一)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向原登记机关申请增加、减少、取消经营场所，可按照经营场所数量申请多个营业执照副本，并将副本置于经营场所醒目位置。
(二)住所与经营场所在不同登记机关管辖范围内的，或增设的经营场所从事的经营项目超出原经营范围、依法需办理行政许可的，应当办理分支机构登记。
(三)增设的经营场所需要使用独立名称或在有关部门办理相关手续时依法需提交分支机构营业执照的，不适用“一照多址”，应当依法办理分支机构登记。
八、收费标准
不收费
九、咨询方式
1.现场咨询：磴口县政务服务中心 
[bookmark: _GoBack]2.电话咨询：巴彦淖尔市：8262753;临河区：8915277;乌拉特前旗：3603060;乌拉特中旗：5699899;乌拉特后旗：4666681;五原县：5229285;杭锦后旗：6623147;磴口县：4212585;经济技术开发区：7902607。
十、办公时间
工作日：9:00-12:00   15:00-18:00

